附件：
新城区创建国家防震减灾示范城市任务分解表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具 体 内 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备 注

	1
	防震减灾法制建设体系
	(1)贯彻实施法律法规
	贯彻落实防震减灾法律法规，进一步建立健全防震减灾法规体系。
	区地震局
	区法制办
	每年
开展

	
	
	(2)加强执法队伍建设
	健全区地震行政执法队伍，配备专、兼职执法人员和必要的执法装备。
	区应急办        区地震局
	区编办
	2018年
完成

	
	
	
	开展执法人员培训，提高执法队伍素质。
	
	区法制办
	每年
开展

	
	
	(3)规范执法工作
	    规范地震行政执法，依法管理防震减灾工作。
	区地震局
	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4)开展法制宣传
	开展经常性的防震减灾法规宣传教育活动。
	区地震局
	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2
	地震灾害预防体系
	(5)开展抗震性能普查与抗震加固工作
	深入推进老旧房屋、城中村（棚户区）改造工作。
	区城（棚）改办、区建住局、规划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依法加大违法建设的查控、处罚力度，消除地震安全隐患。
	规划新城分局、区城管局、区城（棚）改办、区建住局
	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具 体 内 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备 注

	2
	地震灾害预防体系
	(5)开展抗震性能普查与抗震加固工作
	组织开展各级各类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建设工程以及交通、铁路、水利、广电、通信等重要基础设施和生命线工程、次生灾害源工程地震安全隐患排查,建立信息档案,实施动态管理,对不符合抗震设防要求的建筑物和设施,采取搬迁、拆除、改造或加固等防范措施,切实消除地震安全隐患。
	区教育局、区卫计局、区交通局、区发改委、区财政局、区文体局

区建住局、区安监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8年
完成

	
	
	（6)加强建设工程抗震设防监管
	将建设工程抗震设防要求、抗震设计审查、抗震设防验收三个环节纳入区基本建设管理程序。
	区发改委、区建住局
规划新城分局、区地震局
	每年
开展

	
	
	
	新建、改建、扩建工程全部达到抗震设防要求。一般建设工程要按照全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或地震小区划结果确定的抗震设防要求进行抗震设防。严格按照审定的抗震设防要求和相关行业抗震设计规范进行设计、施工、监理、验收。
	区地震局
区发改委
区建住局
规划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7)建设防震减灾综合管理平台
	配合西安市地震局做好地震监测、应急指挥、震害评估等防震减灾公共服务平台工作。
	区地震局
	 
	2018年
完成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具 体 内 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备 注

	2
	地震灾害预防体系
	(8)开展防震减灾示范工程建设
	组织开展防震减灾示范社区、街道等示范创建活动，培育打造亮点工程。
	区地震局
	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做好国家防震减灾示范区验收，1个市级防震减灾标准化社区、1个市级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区地震局
	 相关街道办事处、区教育局
	2017年
完成

	3
	地震应急救援体系
	(9)建立健全地震应急预案体系
	重点企事业单位制定（修订）地震应急预案：（1）供水、供电、供热、燃气、通信、公路、铁路等单位；（2）学校、幼儿园、医院、商场、市场、大型文体活动场馆、车站、机场等人员密集场所；（3）易燃易爆（加油、加气站）和有毒有害危险品等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大型企业。
	区地震局、区应急办、区教育局、区卫计局、区安监局、区文体局、区交通局、区经贸局   区市场中心 、火车站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
	
	 2017年完成

	
	
	
	区、街、社区3级修订完善地震应急预案。
	区地震局、各街道
	2017年完成

	
	
	
	区地震部门和有关部门（单位）应健全预案备案、督查、评估和演练制度，提高预案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做好各级各部门预案管理备案工作，录入地震应急预案数据库。
	区地震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7年
完成

	
	
	(10)建立健全地震应急指挥体系
	建立完善区应急指挥中心，具备震时应急指挥、紧急震情会商等各项功能。
	区应急办       区地震局
	公安新城分局
	2017年
完成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具 体 内 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备 注

	3

	地震应急救援体系

	(11)加强地震应急救援队伍建设
	积极推进地震灾害救援志愿者队伍建设，在街道、社区等基层单位建立地震灾害救援志愿者队伍。 
	各街道办事处
	区地震局
	2017年
完成

	
	
	(12)组织开展地震应急演练
	学校、社区和企事业单位、车站开展地震应急演练，以提高应急避险能力。
	区教育局、区安监局、区交通局、区卫计局、火车站管委会、各街道办事处
	区地震局
	每年
开展

	
	
	(13)建立健全地震应急救灾物资储备保障体系
	建立应急救灾物资快速调拨和运输联动机制
	区民政局
	区卫计局        区交通局
	

	
	
	
	建立区救灾物资储备库。
	区应急办 

区民政局   
	区卫计局
	2018年

	
	
	
	    做好区地震现场工作应急装备库建设，配置应急车辆及相关设施。
	区地震局        区财政局
	 
	2017年
完成

	
	
	(14)加快地震应急避难场所建设
	充分利用广场、绿地、公园、学校、文体活动场馆等公共设施建设地震应急避难场所。
	区应急办、区地震局、区城管局、区教育局、区文体局、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在建成区规划设立应急疏散通道，保持道路畅通；在应急避难场所周边重要路口按照相关标准设立明显应急标识牌。
	
	区交通局、规划新城分局、交警新城大队
	2018年
完成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具 体 内 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备 注

	4

	防震减灾文化体系


	(15)建立宣传教育机制
	建立宣传、民政、教育、地震、科协等部门共同参与的防震减灾宣传长效机制；建立地震突发事件新闻宣传机制。
	区应急办       区地震局       
	区民政局、区教育局
区科协、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16)编制宣传方案
	编制年度防震减灾宣传教育方案并组织实施。
	区地震局
	区教育局、区科协、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年初

	
	
	
	统筹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推进科普教育网络化、信息化、阵地化。
	各街道办事处
	区地震局
区教育局
区科协
	每年
开展

	
	
	(17)加强防震减灾宣传培训
	落实防震减灾科普宣传相关专项经费。
	区财政局
	
	每年
开展

	
	
	
	    全面开展防震减灾宣传教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家庭”工作。
	区地震局
	区教育局、区民政局、区安监局、区科协、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18)加强防震减灾宣传培训
	实现防震减灾科普知识纳入党校培训课程。
	区地震局
	区科协、区委党校
	每年
开展

	
	
	
	    加大科普资源整合力度，健全防震减灾知识传播与普及网络。
	各街道办事处
	区地震局
区科协等
	每年
开展

	
	
	
	    加强防震减灾宣传队伍建设，完善科学教育与培训体系，拓宽公众获取防震减灾科学知识的渠道，提高全民防震减灾科学素质。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具 体 内 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备 注

	4

	防震减灾文化体系


	(19)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教基地创建活动
	组织开展防震减灾科普宣教基地创建活动。
	各街道办事处
	区地震局
区教育局
区科协
	每年
开展

	
	
	
	全区5%的中小学建成防震减灾科普示范学校。
	区教育局       区地震局
	 
	2018年
完成

	5
	地震监测预报体系
	(20)加强地震监测台网建设
	加强监测台站建设改造和老旧设备升级换代，提高数字化、实时化、自动化水平。
	区地震局
	
	2017年
完成

	
	
	
	配合做好国家、省、市地震烈度速报与预警工程项目建设。
	区地震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8年完成

	
	
	
	建立台网运行维护保养工作机制，单台运行率保持在95%以上，地震数据传输连续、安全、可靠。
	区地震局
	 
	每年
开展

	
	
	(21)提升地震监视预警能力
	制定年度震情监视跟踪工作方案，落实24小时震情值班制度。
	区地震局
	 
	每年
开展

	
	
	
	强化异常跟踪落实，妥善有效处置显著地震事件，及时发布震情信息。
	
	
	

	
	
	
	制定应急宣传工作方案，加强舆情研判，消除地震谣传，维护社会稳定。
	区应急办        区地震局
	公安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7年
完成

	
	
	
	严格震情会商制度，全年开展月、半年、年度震情会商不低于13次。
	区地震局
	 
	 每年
 开展 

	序号
	类 别
	项 目
	具 体 内 容
	牵头单位
	配合单位
	备 注

	5
	地震监测预报体系
	(22)健全全市群测群防体系
	规范化
	制定完善《地震群测群防工作管理办法》等各种规章制度；建立异常信息报送、核实联动机制。
	区地震局
	区教育局、区卫计局、区建住局、各街道办事处 
	2018年完成

	
	
	
	网络化
	加强灾情速报系统建设运行管理。
	
	
	

	6
	防震减灾科技创新体系
	(23)地震监测科技
	探索开展城市燃气管网紧急处置系统试点建设
	区建住局
	相关街道办事处
	2018年完成

	
	
	(24)震害防御科技
	在新建学校、幼儿园、医院等人员密集公共建筑推广减震消能和隔震技术，打造地震安全示范工程。
	区教育局、区卫计局、区建住局、规划新城分局、区发改委、区地震局
	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7
	区县防震减灾事业发展指标体系
	(25)加强地震工作机构建设
	明确地震机构及人员，保证防震减灾基层管理责任落实到位。
	区编办
	区地震局
	2017年完成

	
	
	(26)推进防震减灾事业发展
	建设功能完善的县级地震监测与应急指挥中心，实现视频会商、资料共享和应急联动。
	区应急办       区地震局
	公安新城分局
	2017年
完成

	
	
	
	进行“三网一员”人员核准，登记在册，及时掌握人员变更情况；组织 “三网一员”培训活动。
	区地震局
	各街道办事处、区教育局、区卫计局、区建住局
	每年
开展

	
	
	
	配备专（兼）职地震工作人员，保障工作条件，切实保证防震减灾基层管理责任落实到位；推进落实街道防震减灾工作职能。
	区地震局
	各街道办事处
	每年
开展

	
	
	
	各街道建立不少于50人的地震灾害救援志愿者队伍，定期开展培训演练。
	各街道办事处
	区地震局
	2017年
完成

	
	
	
	至少新建Ⅱ类和Ⅲ类应急避难场所各2处
	区应急办       区地震局
	区教育局、区城管局、规划新城分局、区建住局、区财政局、各街道办事处
	2018年完成

	8
	防震减灾综合保障体系
	(27)落实领导保障
	建立各级防震减灾指挥协调机构，及时调整成员，定期研究部署防震减灾工作。
	区防震减灾领导小组、区政府办
	区地震局
	每年
开展

	
	
	(28)落实人才保障
	充实高层次专业技术人才，鼓励相关在职继续教育。
	区地震局
	区人社局
	每年
开展

	
	
	(29)落实经费保障
	防震减灾经费纳入区政府财政预算。
	区财政局
	
	每年
开展

	
	
	(30)落实制度保障
	制定区抗震救灾指挥部重特大地震灾害事件处置方案，每年安排部署防震减灾工作并进行检查落实。  
	区地震局
	区防震减灾领导小组办公室各成员单位
	每年
开展

	
	
	(31)完善工作机制和工作考核制度
	防震减灾工作纳入区综合考核体系；建立健全分级负责、条块结合的防震减灾工作体系。
	区考核办
	区地震局
	每年
开展

	备注
	2018年9月底，各责任单位完成以上任务的总结文档及音、视频等资料报“创城”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10月中旬，各责任单位完成现场查验项目的迎查准备工作，现场查验组将于11月底进行现场查验。


